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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宣○導  

管委會管委會管委會管委會，，，，可管不可罰可管不可罰可管不可罰可管不可罰    

葉雪鵬葉雪鵬葉雪鵬葉雪鵬（（（（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主任檢察官）））） 

臺灣地區山明水秀，氣候宜人，被人羡稱為「美麗寶島」，

但適於人們居住的建築用地卻不多，以致近年來新建物幾乎都

是向上發展，到處高樓林立，一棟比一棟高！水泥叢林雖然解

決了不少人居住問題，為民眾帶來舒適的居住環境。由於入住

高樓大廈的人口增多，也衍生出不少居住環境的問題。政府為

了加強公寓大廈的管理與維護，提昇人民的居住品質，在民國

八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公布了《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專事管

理有如雨後春筍般冒出的公寓、大廈。  

綜觀這條例的立法意旨，原則上是賦予公寓、大廈內的住

戶有自主的管理權，必要時才由主管機關的公權力適度介入。

住戶自主管理權的行使，是透過「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來發揮

管理功能。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的組織，有如我國政府組織中的

「立法院」，對公寓、大廈內有關管理事務，有決議的權限。

這會議成員是由公寓、大廈內的「區分所有權人」所組成。「區

分所有」的定義，依這條例第三條第二款的釋示，是指：「數

人區分一建築物而各有其專有部分，並就其共用部分按其應有

○廉○政  



部分有所有權。」法條中提及的「專有部分」，同條第三款也

有釋示，是指：「公寓大廈之一部分，具有使用上之獨立性，

且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既是藉由會議方

式達成管理任務，依這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一項的規定，每年至

少要定期舉行會議一次。發生重大事故必需及時處理的時候，

可以召開臨時會議來處理。  

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所有決議事項，依這條例第二

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要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

人」來執行。管理委員會執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以及本身

會議所作的決議，不是漫無限制地想怎麼做就怎麼做，要注意

到這條例第三十七條所定：「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之內容不得

違反本條例、規約或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就算這條例沒

有規定的事項，依第一條第二項的規定，要「適用其他法令之

規定規約。」所以，其他法令有禁止的規定，也可以適用在公

寓大廈的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和管理委員會的決議上。  

前些日子有平面媒體報導：台中地區一處大樓的管理委員

會，就因為沒有注意到一些限制權限的規定，自行擴權損害到

大樓住戶的權益，被民事法院判決要賠償權益受損住戶的損

失。起因是該大樓的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了維護大樓整體美

觀，通過一則「規約」，禁止住戶在外牆窗戶裝設鐵窗。一位

何姓住戶不理規約，自行在住宅的外牆窗戶裝上鐵窗，管理委

員會認為何姓住戶此舉違反了大樓住戶的「規約」，要他回復

原狀。何姓住戶置之不理，管理委員會便將何姓住戶進出大樓

大門使用的感應磁卡消磁，使他無法進出大樓。原本想將房屋

出租的何姓住戶認為管理委員會此舉使他無法將房屋出租，損

失租金五萬多元，對管理委員會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賠償損害。

新聞報導指何姓住戶已獲得法院勝訴的判決，管理委員會必須

如數賠償何姓住戶的損失。  



「規約」－是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為了增進共同利益，

確保良好生活環境，經過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制訂的書面公

約，公寓、大廈全體住戶都應遵守，住戶如有不滿規約內容的

約制，也只有默默承受，因為規約是經過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

過，具有住戶共同意見的基礎，少數人縱有不同意見，也只有

共同遵守，不容自作主張，惹是生非。大樓外牆不得裝置鐵窗，

目的是在維護大樓外牆的整體美觀，可以增進大樓的價值。管

理委員會對違反「規約」的住戶要求回復原狀，具有捍護全體

住戶權益的正當性。為什麼要負起民事上的損害賠償責任？問

題是在執行方法過於粗糙的緣故。  

何姓住戶是這棟大樓的區分所有權人之一，理應與大樓內

其他區分所有權人一樣，有使用大樓的感應磁卡進出大門的權

利。雖然何姓住戶有違反大樓住戶「規約」的情事，行為值得

非議，但大樓的管理委員會是否有權使用懲罰方式剝奪住戶的

權利？  

「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是我國《憲法》第十五條

所明定。關係人民的權利義務事項，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五條第二款的規定，「應以法律定之。」大樓住戶的「規約」，

只是約束大樓住戶的一種公約，不具法律的效力。《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的法條中，也沒有賦予對違反規約者有處罰的權力，

則在無法律的依據下，逕行作出處罰的措施，便是違反保護他

人的法律，他人如果因此受到損害，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

二項的規定，要負損害賠償責任。  

也許有人覺得法律如此規定，管理委員會對於住戶違反「規

約」的行為，豈非束手無策，任由不守規約的住戶為所欲為，

使整棟大樓外觀面目全非，也非大樓區分所有權人之福。關於

這點，管理委員會只要依據這條例的相關規定，細心處理，是

可以完滿解決的。因為這條例的第八條第一項明定：住戶在大

樓外牆裝置鐵窗，大樓的規約已有規定，或者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另有決議，只要規約或決議曾經向大樓的主管機關報備過，

住戶就有遵守的義務。違反這項規定，依同條第二項規定，管

理委員會應予制止，經制止而不遵從，應報請主管機關依第四

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處以罰鍰，同時可以要求這住戶在一個月內

回復原狀。「逾期未回復原狀者，得由管理委員會回復原狀，

其費用由該住戶負擔。」管理委員會有法定的好方法不用，卻

自行擴權損及他人權利，賠了金錢可說是咎由自取，不能責怪

法律規定不周詳！  

［本文從法務部全球資訊網中摘錄，文中所援引之相關法規如有變動，

仍請注意依最新之法規為準。］ 

 

○廉○政○資○訊  
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法務部廉政署設置多元檢舉管道如下：：：：    

1.1.1.1.親身舉報親身舉報親身舉報親身舉報：：：：署本部成立署本部成立署本部成立署本部成立24 24 24 24 小時檢舉中心小時檢舉中心小時檢舉中心小時檢舉中心    

((((台北市中山區松江路台北市中山區松江路台北市中山區松江路台北市中山區松江路318 318 318 318 號號號號5 5 5 5 樓樓樓樓))))，，，，由輪值人員負責受理民由輪值人員負責受理民由輪值人員負責受理民由輪值人員負責受理民

眾檢舉事項眾檢舉事項眾檢舉事項眾檢舉事項。。。。    

2.2.2.2.電話舉報電話舉報電話舉報電話舉報：：：：0800080008000800----286286286286----586 (0800586 (0800586 (0800586 (0800----你爆料你爆料你爆料你爆料----我爆料我爆料我爆料我爆料))))    

3.3.3.3.投函舉報投函舉報投函舉報投函舉報：：：：專用信箱為專用信箱為專用信箱為專用信箱為「「「「台北郵政台北郵政台北郵政台北郵政14141414----153 153 153 153 號信箱號信箱號信箱號信箱」」」」    

4.4.4.4.傳真檢舉傳真檢舉傳真檢舉傳真檢舉：：：：02020202----2562256225622562----1156115611561156    

5.5.5.5.電子郵件檢舉信箱電子郵件檢舉信箱電子郵件檢舉信箱電子郵件檢舉信箱：：：：gechiefgechiefgechiefgechief----p@mail.moj.gov.tp@mail.moj.gov.tp@mail.moj.gov.tp@mail.moj.gov.twwww    

 



○安○全○維○護  
盜盜盜盜辦辦辦辦護護護護照照照照涉涉涉涉及及及及刑刑刑刑案案案案？？？？假假假假檢檢檢檢警警警警詐詐詐詐騙騙騙騙新新新新話話話話術術術術    

<<<<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案例分析案例分析>>>>   

過去的假冒警察、檢察官詐騙，多會先冒充健保局人員來

電通知，偽稱健保卡遭盜用冒領健保補助，再轉接檢警人員以

涉嫌刑案、監管帳戶為由進行詐騙。上個月接獲民眾報案，指

稱接到偽冒外交部人員電話，以盜辦護照名義，要求配合刑案

偵辦，而後遭詐騙得逞。  

    高雄方太太（32 年次）於上個月中接獲外交部人員電話通

知，稱有人冒用她的名義申辦護照，而後又有假警察來電，指

稱其涉嫌詐欺，必須查扣名下帳戶，而且基於偵查不公開，不

得向任何人透露案情。歹徒與被害人相約於住家附近，交付名

下 3 家銀行的存摺及提款卡，並告知密碼，歹徒則出示法院公

文書以取信被害人。而後歹徒即至提款機用提款卡逐次提領，

被害人過了 1 個月後，歹徒不再與其聯絡，趕緊查看自己的戶

頭，才發現存款已幾乎遭盜領一空，總計損失新臺幣 350 萬元。 

<<<<預防方式預防方式預防方式預防方式>>>>   

護照議題最近受到社會關注，經常成為媒體焦點，歹徒可

能利用此一熱門話題，作為詐騙的說詞，以取信被害人。警方

呼籲，警察或司法機關偵辦案件，一定會以正式書面通知當事

人到公務機關說明，不會在電話中辦案製作筆錄或要求當事人

交錢，更不會以監管帳戶為由要求提匯款或交付存摺、提款卡，

這些都是歹徒假冒檢警詐騙伎倆。民眾若接到電話提及「涉

案」、「司法調查」、「偵查不公開」、「監管帳戶」等關鍵

用語，請務必先撥打165查證，以防受騙。（（（（資料摘錄自資料摘錄自資料摘錄自資料摘錄自刑事警察局刑事警察局刑事警察局刑事警察局

網站網站網站網站）））） 



○機○密○維○護  

辦公室機密業務作業保密辦公室機密業務作業保密辦公室機密業務作業保密辦公室機密業務作業保密 

不良的辦公習慣；輕忽保密的觀念，是造成辦公室機密外洩的

主因。其常見缺失及預防方法，臚述如后： 

一、影印分發重要機密文件時，應分別編號；依編號不同，分

別在各件適當位置處註記，以明確持有人保密責任。影印

中，若影印機夾紙故障，應即時取出，以避免遭人截取洩

密。 

二、傳真重要文件前，傳送方式應先以電話通知收件人，否則，

在接收方傳真機未設定輸出密碼情況下，傳送完成的文

件，恐發生遭人截收之慮。傳送資料完成後，雙方應以電

話核對傳送張數是否相符；遇有不清晰處，應要求再傳送

一次，不宜逕以電話宣讀填註，以免洩密。 

三、廢棄機密文件不應逕棄於垃圾桶內；或雖做銷燬處理，但

是，碎紙機銷燬能力不足，僅能碎成三釐米左右紙條；此

時，若遭有心人士蒐集並予處理重組，機密文件旋即曝

光，就保密性而言，焚燬優於銷燬；銷燬優於棄置。 

四、主管機構密發給個人的權責代碼及密碼，係用於操作電腦

以存取重要機密資料；依個人權限不同，作業範圍受嚴格

限制。密碼應妥慎保管，嚴防外洩。上機作業時，遇有離

座需要，應即關機或離線跳出作業系統，使電腦螢幕空

白，防止他人窺視機密；必要時，應加裝錄影監視系統，

俾增加作業安全及追究使用責任。 

五、重要秘密資料（如標單、底價單）作業時，遇有離座需要，

應即妥收密件入櫃，俾防遭人抄錄或翻閱，造成洩密。 



六、機密文件在傳遞郵寄過程，常見缺失情形及預防作為： 

(一)使用雙封套郵寄密件時，外封套上不宜書明函內，封存

密件內容，避免引人覬覦；內、外封套寫受文地址、受

文單位及受文對象，應注意是否相符，防止傳遞過程遺

失。 

(二)內封套上應明確書寫收文對象或密件名稱（或代號、文

號），俾收文人員正確轉交有權拆閱人員，避免困擾；

封口應加蓋密戳並予封實，以防止遭人拆封或竊讀機

密。 

 

 

    

102 年全國農漁會選舉反賄選宣導 

102 年全國各地將陸續舉辦各級農、漁會幹部選舉，提醒農漁

民朋友，務必珍惜您手上一票，不要讓賄選或暴力事件，影響

選舉的公正性！民眾若遇有買票情事，應以拒絕，如有確切線

索證據，可提出檢舉。 

一、不接受買票： 

「買票的人，袂當來偎靠」！法務部呼籲全國的農漁民朋友，

不但不可以買票、賣票，而且，一但發現賄選或暴力事件，一

定要勇於檢舉。 

二、勇敢提出檢舉： 

（一）檢舉電話：0800-024-009 

（二）檢舉基層農漁會賄選最高可得新臺幣 200 萬元獎金。 

    



○消○費○者○保○護○宣○導  

 


